
 

 313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會紀錄

313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會紀錄

建立長期照護制度，第一階段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，以建構長照服務網絡。第二階段發展

長期照護服務網，健全長照服務體系，並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之立法。第三階段規劃推動長

照保險。 

二、本部刻正積極進行長照保險規劃事宜，重要工作包括研擬長照保險法草案、發展長照保險多元

評估量表、規劃長照保險給付與支付制度、財務制度，以及服務輸送流程等，同時將持續與

相關團體進行溝通，以蒐集各界意見，作為規劃長照保險制度之參考。 

三、鑒於長照保險開辦之前，需先發展充足與普及之服務資源，建構長期照護服務體系，並強化照

護服務網絡，以確保提供普及式的照顧服務，避免保險開辦後服務資源不足，故本部正積極

推動長照十年計畫及長照服務網計畫，以期建構服務資源網絡，並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的立

法工作，希藉由法案通過實施後，發展普及的長照服務及人力資源，確保長照服務品質，完

成相關人力及資源整備，奠定長照保險的實施基礎。 

四、長照保險法草案預訂於 103 年 10 月前送行政院審議。惟實際開辦時間，仍將視長照資源整備

、政府財政狀況、人口老化程度及社會接受度等情況而定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「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未列入本會期

優先法案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0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88） 

江委員惠貞就「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未列入本會期優先法案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部

，敬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已於本（103）年 2 月 12 日函送「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」請行政院審查，行政院已積極展

開審查作業中。 

二、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重心在對派遣勞工之保護，確保派遣勞工之僱用安定，加重要派單位使用

派遣勞工之責任，達到保障派遣勞工「工作安全」及「工資安全」之目的，惟目前部分工商

團體仍對派遣使用比率上限（3%）強烈表達反對意見。 

三、本部將持續安排與不同意見之工商團體或勞工團體進行溝通，並向各界說明法案內容，凝聚各

界最大共識，期儘速將該法草案送大院審議。 

（二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「研擬規劃銀髮創業課程」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0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89） 

江委員惠貞就「研擬規劃銀髮創業課程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部，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協助銀髮民眾創業，銀髮人才可運用本部推動之「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」，辦理之創業入

門班、進階班，研習主題包含創業資源、開業準備、市場行銷、財務規劃及撰寫創業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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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內容，並針對熱門創業議題辦理創業精進班，亦提供專業創業顧問諮詢輔導服務，協助創

業者檢視創業規劃並解決創業難題。同時透過辦理創業見習、企業觀摩及鳳凰成員交流會，

讓各行業的創業者分享創業歷程，提升創業能量。 

二、另本部 103 年將推動建置「銀髮人才就業資源中心」，開發適合高齡者就業機會及建立人才庫

、研究發展適合 55 歲以上及高齡者就業之服務模式、倡議及推廣高齡者就業概念，提供就業

職缺、職業訓練課程及創業資源等就業相關之資訊服務，提高高齡者之勞動參與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「要求主管機關研擬以地區最低生活費

與最低工資之比例方式，檢討各不同縣市之合理基本工資，適度

提高例如台北市等高生活費城市之合理基本工資」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2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06） 

丁委員守中就「要求主管機關研擬以地區最低生活費與最低工資之比例方式，檢討各不同縣

市之合理基本工資，適度提高例如台北市等高生活費城市之合理基本工資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勞動

部，敬復如下： 

查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：「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。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。前項基本工資

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，報請本院核定之。前項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組

織及其審議程序等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另以辦法定之。」依上開法令規定，基本工資係由中央主

管機關（勞動部）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。又現行基本工資制度係全國

一體適用。 

所提「研擬以地區最低生活費與最低工資之比例方式，檢討各不同縣市之合理基本工資，適

度提高例如台北市等高生活費城市之合理基本工資」，因涉及法令修正及基本工資制度之變革，應

審慎評估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4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6-129） 

黃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軍依敵情威脅研判、武器裝備更新速度、當前作戰型態與各國軍隊發展趨勢，持續檢討規劃

國防組織、兵力結構與軍力規模，期使國軍保持精壯。 

二、多年來國軍持續推動國防轉型，自 86 年至 90 年實施「精實案」，精簡 6 萬餘員，93 年至 99

年執行「精進案」，精簡 11 萬餘員；現階段仍以執行「精粹案」為重點工作，預於 103 年底

精簡 6 萬餘員，達成 21.5 萬人兵力目標。 


